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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规范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行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根据《公 

司法》和其他法律、法规，我们研究制定了《关于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若干

问题的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将执行中的情况及时告知。 

 

  附件：关于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若干问题的规定。 

 

 

附件： 

 

关于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行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

展，根据《公司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以高新技术成果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入股，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作价总金额可以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百

分之二十，但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五。 

 

  第四条 出资入股的高新技术成果，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属于国家科委颁布的高新技术范围； 

  (二)为公司主营产品的核心技术； 

  (三)技术成果的出资者对该项技术合法享有出资入股的处分权利，保证公司

对该项技术的财产权可以对抗任何第三人； 

  (四)已经通过国家科委或省级科技管理部门的认定。 

 

  第五条 科技管理部门在下列范围内认定高新技术： 

  (一)微电子科学和电子信息技术； 

  (二)空间科学和航空航天技术； 

  (三)光电科学和光机电一体化技术； 

  (四)生命科学和生物工程技术； 

  (五)材料科学和新材料技术； 

  (六)能源科学和新能源、高效节能技术； 

  (七)生态科学和环境保护技术； 

  (八)地球科学和海洋工程技术； 

  (九)基本物质科学和辐射技术； 

  (十)医药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 



  (十一)其他在传统产业基础上应用的新工艺、新技术。 

  本高新技术范围将根据国内外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由国家科委进行补充和

修订。 

 

  第六条 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成果出资者应当与其他出资者协议约定

该项成果入股使用的范围、成果出资者对该项技术保留的权利范围，以及违级责

任等。 

 

  第七条 出资入股的高新技术成果需由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评

估机构评估作价。国有资产评估结果依法需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确认的，还

应办理确认手续。作价金额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百分之二十的，需提交下列文件，

报省级以上科技管理部门认定： 

  (一)技术成果出资申请书：载明技术成果的权利状态，使用权的出让情况及

其实施效果； 

  (二)出资人对该项成果享有权利的证明文件，包括专利证书、软件登记证书、 

植物新品种登记证书、专利权受让合同、技术合同等有关法律文件； 

  (三)技术入股协议书，以及公司实施该项成果的立项批文或投产计划； 

  (四)技术成果价值评估报告和确认书； 

  (五)科技管理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 

 

  第八条 经科技管理部门审查认定后，公司股东应就高新技术成果入股作价

金额达成协议，并将该项技术成果及与之相当的出资额写入章程。 

 

  第九条 公司股东应当根据国家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或变更登记的

规定，持省级以上科技管理部门出具的有关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的审查认定文

件和其他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或变更登记。 

 

  第十条 高新技术成果的出资者在公司成立后，应当根据出资协议，办理高

新技术成果的权利转移手续，提供技术资料，并协助高新技术成果的应用实施。

违反协议约定，不履行高新技术成果交付义务，或超出协议约定保留的技术成果

权利范围使用该成果的，应当向其他出资者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一条 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的评估人员、有关审核和登记人员应当为

出资者保守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 

 

  第十二条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中外双方以高新技术成果投资

或提供合作条件的，适用本规定；高新技术成果应按出资期限一次性出资到位。 

 

  第十三条 具有法人资格的非公司制科技开发型企业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

入股的，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国家科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